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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/2021_2022__E4_B8_8A_E

6_B5_B7_E6_B5_B7_E5_c27_28179.htm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海关对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办法》第17条“短期旅客携

带进出境行李物品应以旅行需用物品为限”的规定,自公告之

日起,对中韩航线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的限量调整如下： 一、

短期内多次进出境旅客（15日内进出境超过1次者）携带进出

境的物品只限为旅客本人本次旅行自用的物品,即旅客本人在

旅行中必需的衣着及日常生活用品。 该类旅客可以携带进境

香烟100支或雪茄25支,或烟丝125克；各类酒不允许携带进境

。 该类旅客携带的照相机、便携式收录音机、小型摄影机、

手提式摄录机和手提式文字处理机,海关收取与应税税款等额

的保证金后允许携带进境,复带出境时退还保证金。 二、中韩

航线短期内多次进出境旅客携带或者以托运、分离运输方式

进出境的物品超出上述范围的,一律予以退运。 三、不属于上

述情况的进出境其它各类旅客携带的行李物品,仍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办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进出境旅客通关的规定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海关对中国籍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》的

有关规定验放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